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规范

社会团体会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吉民发〔2016〕48号

各市（州）民政局、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社会管理办公室，各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省直各部门，省本级社会团体：

　　为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进社会团体依法自治，促进社会团体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民发〔2014〕166号）要求，现就规范全省社会团体会费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通知》发布之日起，社会团体通过的会费标准，不再报业务主管单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部门备案。

　　二、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可以向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收取会费。社会团体可以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工作成本等因素，合理制定会费标准。

　　三、收取社会团体会费标准的额度应当明确，不得具有浮动性。社会团体不得以执行理事长（会长）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副会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等名义随意设立收费标准，擅自提高会费标准。

　　四、社会团体制定或者修改会费标准，必须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应当有2/3以上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出席，并经1/2以上出席会员或者会员代表表决通过，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会员数量在100个以下的社会团体，必须召开会员大会。除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以外，不得采取任何其他形式制定或者修改会费标准。

　　五、社会团体应当自通过会费标准决议之日起30日内，将决议向全体会员公开。

　　六、社会团体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并建立健全社会团体财务管理制度。

　　七、社会团体会费应当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该社会团体宗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社会团体应当每年向会员公布会费收支情况，定期接受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并在社会团体年检（年报）时填报会费收支情况。

　　八、社会团体收取会费应当使用吉林省财政厅印（监）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除会费以外，其他收入不得使用社会团体会费收据。社会团体应本着合理使用、避免浪费的原则领用会费收据。

　　九、社会团体禁止以下收费行为：将会费与行政许可或行政职能挂钩强制收取的；强制企业加入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并收取会费的；利用（借用）行政权利和垄断地位强制服务收费的；违反国家政策规定强制企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评比、表彰以及开展资格认证、组织考试收取费用的；以保证金、抵押金、集资、捐赠、赞助形式变相收费的；向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办事机构收取管理费用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

　　社会团体不得利用业务主管部门影响或者依靠行政资源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十、社会团体会费标准的制定、修改，以及会费收取、使用和管理不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罚。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部门应对社会团体会费的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十一、社会团体收取会费不符合本通知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规定的，社会团体会员有权拒绝缴纳，并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吉林省财政厅

　　                                          2016年11月17日



